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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林长制改革基本信息登记统计
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市林长制办公室（林业局）：
为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全面了解各级林长履行职责的基本情况，加快构建以“一林一档”、“一林一策”、“一林一技”、“一林一员”、“一林一警”为主要内容的林长制服务平台，及时掌握和分析各地林长制改革动态，确保一山一坡、一林一园、一区一域都有专员专管、责任到人，需要完善林长制改革基本信息登记统计报告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各级工作职责。市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对本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的工作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和统计，并组织对全市范围内各级林长制改革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县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对本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以及本地乡、村两级林长的工作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和统计，并对本地范围内的市级林长责任区相关工作信息进行登记。各级林长制办公室要建立完善林长制改革的工作台账和信息平台，定期向上级林长制办公室报告林长制改革的基本信息和进展情况。
二、明确登记统计内容。林长制改革基本信息包括：各级林长设立情况，林长责任区划定落实情况，林长制改革工作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一林一档”（资源档案和林长工作档案），以“一林一策”（保护发展规划方案）、“一林一技”（科技人员）、“一林一员”（护林员）、“一林一警”（森林公安民警）为主要内容的林长制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等。
三、定期报告工作信息。继续实行林长制改革进展情况旬报告、月通报制度。市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填报《市、县两级林长情况登记统计表》（见附表1），县级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填报《乡镇、村两级林长情况统计表》（见附表2）和《“一林一员”“一林一技”“一林一警”情况统计表》（见附表3），并由各市汇总，于每月30日报省林长制办公室。省林长制办公室每月通报一次各地情况，并向省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报告。
四、确定专人负责。各级林长制办公室要高度重视林长制改革基本信息登记统计和表格填报工作，建立完善信息平台，并确定专人负责登记统计和信息报送。林长办主要负责人要对填报信息审核把关并签字确认，确保报送数据内容及时准确。
各市林长制办公室要组织指导各地按照本次印发的登记统计表格及有关要求，在7月底前第一次填报，并负责集中汇总和统计分析，于7月31日前报省林长制办公室，联系人：段琳，电话：0551-62630603，邮箱：ahslytlzzbgs@163.com。

附表：1.市、县两级林长情况登记统计表
　　　2.乡镇、村两级林长情况统计表　　　
3.“一林一员”“一林一技”“一林一警”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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